國立中正文化中心生活廣場燈箱廣告租用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租用單位：



	聯絡人：


	電話：

	
	電子郵件：

	統一編號：


	□二聯式發票     □三聯式發票


	租用需求：□第一片＄15,000元/週  □第二片＄18,000元/週  □第三片＄15,000元/週

          自    年    月    日 起 至    年    月    日止，       週 /        片

共計              元

	注

意

事

項
	1. 申請期限：租用單位須為租用日期前1個月向本中心提出申請。

2. 租用方式：租用單位須填寫租用申請單及繳交燈片設計圖樣各乙份，經審核通過者，申請單位應於本中心通知後一週內繳清租期全額使用費用，逾期視為自動放棄承租，並由候補申請者遞補之，原申請單位不得異議。

3. 租用限制：

(1) 燈片圖樣內容以表演藝術活動優先受理，本中心有審稿權。

(2) 燈片圖樣內容不得用於政治性、違反法令或公序良俗之活動。

(3) 如不符合上述規定或其內容對本中心有負面影響者，本中心得拒絕受理。

(4) 每次租用期間，最多以2個月為限。

4. 收費標準：

第一片

第二片

第三片

15,000/週

18,000/週

15,000/週

備註：

(1) 僅提供國家戲劇院生活廣場近中正紀念堂捷運站第一座燈箱租用。(C1/C2)

(2) 燈箱一座共分為兩面，一面分為三片，單片尺寸為140.8 CM * 260 CM。

(3) 燈片輪轉順序為1→2→3→2→1。

(4) 租借本中心演出場地之租用單位與使用本中心票務系統者可享五折優惠價格。

(5) 連續租借二週可享九折優惠，連續租借四週以上可享八五折優惠。

(6) 單次租借三片可享九折優惠，單次租借四片以上可享八五折優惠。

5. 申請租用燈箱者，皆須由本中心負責印製及輸出、張貼作業。租用單位如於租用後有任何異動：設計圖稿、檔期等，皆須於異動日當日前兩週以書面方式通知本中心。本中心保有同意異動之權利。如涉及必須重新輸出、上下架等作業，需另行支付必要之相關費用。

6. 繳款方式：所有費用應以現金或電匯方式支付。

電匯帳戶：國立中正文化中心
銀行名稱：台灣銀行南門分行

帳    號：033036070072

7. 播放時間與天候限制：

(1) 本中心燈箱播放時間為早上七時至晚上十一時。

(2) 燈箱燈片上下架較受天候影響，如遇天雨、颱風將無法更換。

A. 燈片上下架時如遇天雨，原租用單位之檔期自動展延一天，本中心將不收取任何費用。接替之租用單位檔期，將自動遞延一天，其租用單位不得異議，但其租用費用，將依影響天數照比例減免之。

B. 如遇氣象局發佈海上颱風警報時，且原租用單位之檔期將於海上颱風警報發佈後3日(含假日)內停止租用者，則檔期將自動提前至海上颱風警報發佈當天結束，其租用單位不得異議，但其租用費用將依提前結束天數照比例減免之。接替之租用單位，如其檔期受颱風影響無法上下架，則租用單位不得異議，但其租用費用，將依影響天數照比例減免之。

(3) 本中心燈箱如遇颱風，燈箱燈片將自海上颱風警報發佈時將定格於第二片，至正常上班日為止。第一、第三片之租用單位不得異議，但其租用費用將依氣象局發佈海上颱風警報當日起，至正常上班日止，依影響天數照比例減免之。


租用單位：                    (蓋章)

代表人或授權簽約人：          (蓋章)

統一編號：

地址：

電話：

以下由國立中正文化中心填寫

	備註事項：



	承辦人
	組長
	經理
	授權代表人

	
	
	
	


